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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 
考 試 別：司法人員 

等    別：三等考試 

類 科 組：法院書記官、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 

科    目：強制執行法 

考試時間：2 小時 

一、債務人甲之金錢債權人乙，聲請強制執行甲所有之 A 地及 B 地，經執行法院於民國（下同）

111 年 5 月 3 日實施查封後，甲之另一金錢債權人丙於 111 年 6 月 6 日亦聲請強制執行 A

地。執行法院是否應為丙查封 A 地？丙就 B 地之拍賣價金得否分配受償？（25 分） 

【破題關鍵】 

《考題難易》： ★ 

《解題關鍵》：測驗考生是否了解雙重聲請執行，為基本概念題。 

or《使用學說》強制執行法第 33 條。 

【擬答】 

執行法院不必再為丙查封 A地，並應合併其執行程序： 

按債權人之金錢債權，聲請執行法院對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後，其他債權人之金錢債

權，亦對同一債務人之同一財產聲請強制執行，此種多數債權人先後對同一債務人之同

一財產聲請執行謂之雙重聲請執行。強制執行法第 33 條規定：「對於已開始實施強制執

行之債務人財產，他債權人再聲請強制執行者，已實施執行行為之效力，於為聲請時及

於該他債權人，應合併其執行程序，並依前二條之規定辦理。」故於雙重聲請執行時，

我國採「禁止雙重查封」之立法例，後案聲請執行時溯及於前案已實施之執行行為發生

效力。 

本題，由於 A 地已經債務人甲之另一金錢債權人乙聲請執行，經執行法院於 111 年 5 月

3 日實施查封，依上開說明，已實施查封 A 地之效力，於丙為執行聲請時及於丙，執行

法院應合併 A地之二個執行程序，並依參與分配之規定辦理。 

丙就 B地之拍賣價金不得分配受償： 

承前所述，依強制執行法第 33 條規定，雙重聲請強制執行，須就同一執行標的物，即前

案與後案之執行標的物須為同一標的物，始應合併執行程序，而生參與分配之效力。換

言之，執行法院分配時，僅能就該同一財產執行所得分配，就他債權人未記載執行標的

物執行所得，自不能同受分配。 

依題意，丙於 111 年 6 月 6 日係聲請強制執行 A 地，而不包含 B 地，則乙與丙就 A 地應

合併執行程序，而生參與分配效力，不包含 B 地；即將來丙只能就 A 地拍賣所得金額參

與分配，而不能就 B地之拍賣所得分配受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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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買受人甲訴請出賣人乙將 A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甲，並聲請法院宣告假執行。甲取得假執行

宣告之判決後，持以聲請強制執行，執行法院應如何處理？（25 分） 

【破題關鍵】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 

《解題關鍵》： 以宣告假執行之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時，不適用強制執行法第 130 條視為

已為意思表示之擬制規定。 

or《使用學說》強制執行法第 130 條。 

【擬答】 

按債務人應為一定意思表示之債務，原屬強制執行法（下稱本法）第 128 條不可代替行為

債務之一種；惟債務人應履行之不可代替行為債務，如無須債務人為具體行為，僅以一定

之意思表示，即可發生特定之法律上效果時，並因而實現債權人之權利者，此際即無強制

債務人為一定具體行為之必要，而得逕以法律擬制之方法行之。故本法第 130 條規定，命

債務人為一定意思表示而不表示者，視為自判決確定時已為其意思表示，已可達執行之目

的，而無須再聲請強制執行。 

惟查，如係以宣告假執行之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時，此際則不適用第 130 條視為已為

意思表示而生擬制效果。蓋本法第 130 條規定：「命債務人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確定

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成立者，視為自其確定或成立時，債務人已為意

思表示。」本條規定既明定意思表示於判決確定時，視為已為意思表示，如許宣告假執

行，使意思表示之效力提前發生，即與法條規定不合。故非確定判決或與確定判決同一效

力之執行名義，即無適用本條之餘地。 

本題，買受人甲訴請出賣人乙將 A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甲，屬於意思表示請求權之執行，

惟甲係持假執行宣告判決據以聲請強制執行，依上說明，按其性質即屬不適於強制執行

者，執行法院應駁回甲之強制執行聲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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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債務人甲之金錢債權人乙聲請強制執行甲所有之 A 地，甲之其他金錢債權人丙及丁分別聲明

參與分配。執行法院將 A 地拍賣所得價金新臺幣（下同）300 萬元，按乙、丙、丁所申報之

債權額（均為 200 萬元），各分配 100 萬元。乙主張丙之債權為假債權，依法提起分配表異

議之訴，而獲勝訴判決確定。執行法院應如何重新分配？（25 分） 

【破題關鍵】 

《考題難易》： ★★ 

《解題關鍵》： 強制執行換價所得之分配方式，如係非優先受償權之一般債權，係按其債權額

數平均分配。 

or《使用學說》強制執行法第 38、41 條。 

【擬答】 

債權人依據金錢債權之執行名義，聲請就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行後，他債權人向執行法院

請求就執行所得之金額，同受清償之意思表示，謂之參與分配。強制執行法（下同）第 38

條規定：「參與分配之債權人，除依法優先受償者外，應按其債權額數平均分配。」可

知，非優先受償權之一般債權，其分配方法係按其債權額數平均分配。所謂平均分配，係

按其債權額數之比例分配之。 

又所為分配表異議之訴，係指同法第 41 條規定：「異議未終結者，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

人，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。」亦即對法院分

配表異議之人，提起分配表異議之素以求判決變更原分配表之金額，或撤銷原分配表重新

製作分配表。執行法院應依分配表異議之訴之確定判決結果實行分配，如判決結果認參與

分配債權存在者，應依原分配表實行分配，反之，則應剔除其分配額。 

本題，乙主張丙之債權為假債權，依法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，而獲勝訴判決確定，是執行

法院應剔除丙之債權，而重新按乙、丁所申報之債權額（均為 200 萬元），應按其債權額

數平均分配，亦即乙、丁各應受分配金額為 150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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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勞工甲因認雇主乙違法解僱，訴請確認甲、乙間僱傭關係存在，並聲請在本案判決確定前乙

應繼續僱用甲之定暫時狀態處分。法院裁定准許甲之聲請，甲持以聲請強制執行，執行法院

應如何處理？（25 分） 

【破題關鍵】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★ 

《解題關鍵》： 本題係測驗勞動事件中滿足性假處分之強制執行，然而縱使考生不知悉勞動事

件法之規定，依強制執行法之規定仍可正確作答。有關假處分之強制執行，主要係依強制執

行法第 140 條：「假處分之執行，除前三條規定外，準用關於假扣押、金錢請求權及行為、

不行為請求權執行之規定。」本題係準用不可代替行為之強制執行。 

or《使用學說》勞動事件法第 49 條第 1 項、強制執行法第 4 條第 1 項、128 條第

1 項、第 140 條。 

【擬答】 

按勞動事件法第 49 條第 1項規定：「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，法院認勞工有勝訴

之望，且雇主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，得依勞工之聲請，為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

暫時狀態處分。」依題意，本題應係參照此一規定，於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本案判決確定

前，由法院裁定乙應繼續僱用甲之定暫時狀態處分，合先敘明。由此可見，定暫時狀態處

分，往往係預先實現本案請求之內容，而為滿足性之假處分。 

次按強制執行，應依強制執行法第 4 條第 1 項所列之執行名義為之，是強制執行事件之當

事人，依執行名義之記載定之，應為如何之執行，則依執行名義之內容定之。是執行方式

之選擇，仍應依個案中執行名義之具體內容而定。 

再者，強制執行法第 128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依執行名義，債務人應為一定之行為，而其行

為非他人所能代履行者，債務人不為履行時，執行法院得定債務人履行之期間。債務人不

履行時，得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之怠金。其續經定期履行而仍不履行者，得

再處怠金或管收之。」上開規定於假處分（包含定暫時狀態處分）之執行程序準用之，同

法第 140條亦定有明文。 

本題，系爭執行名義之內容既為「乙於本案判決確定前應繼續僱用甲」，而採取履行性、

給付性之滿足方式，應認係屬於「給付」性質之執行名義，且行為之內容不具代替性，不

許由第三人代替履行，即按前述強制執行法第 140 條準用第 128 條第 1 項規定，依系爭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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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名義，執行法院應依不可代替行為之執行方式為之，亦即執行法院得定債務人乙履行之

期間，倘乙仍不履行時，再以間接強制之方法對乙施以心理壓迫，促使其自行履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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